公安部推进两纲全面达标情况报告
2001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在党中央、国务院和地方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在有关部门的密切配合下，按照《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01-2010年）》与《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01-2010年）》的总体目标，认真履行职责，积极预防、严厉打击各类侵害妇女儿童合法权益违法犯罪活动，为维护妇女儿童权益，推动“两纲”预定目标的实现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一、依法履行职责，积极预防、制止家庭暴力，努力化解影响家庭和谐稳定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家庭是组成社会的基本元素，和谐的家庭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的和睦与稳定直接影响着社会的和谐稳定。公安机关作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职能部门，始终把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作为维护妇女儿童权益的重要内容，作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任务，置于重要位置，切实抓紧抓好。近年来，各级公安机关特别是基层公安机关和民警以反对家庭暴力为工作重点，充分发挥人熟、地熟、情况熟的优势，密切配合有关部门，深入社区、深入群众、深入家庭，多渠道、多形式地做好普法教育工作，大力弘扬平等、民主、文明、健康的家庭美德新风尚，积极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家庭伦理道德观念；着力规范家庭暴力处理程序，建立快速处理机制，进一步增强了对家庭暴力的预防处置能力。一些地方公安机关与当地人大、政协、妇联等部门合作，依照《婚姻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反对家庭暴力的规范性文件，在“110”报警网络中增加了家庭暴力投诉的内容，建立家庭暴力报警服务点。如辽宁省公安机关制定了《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行为的规定》；河南、陕西省公安机关下发了《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通知》；沈阳市公安机关就家庭暴力报警难的问题，规范、完善了“110”报警家庭暴力接处警中心，专门受理家庭暴力案件和投诉。目前，越来越多的公安基层派出所挂上了“家庭暴力接报警点”的牌子。2008年，公安部会同全国妇联等7部委联合出台了《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明确了公安机关在处置家庭暴力中的职责和任务。
二、组织开展专项行动，严厉打击严重侵害妇女儿童权益违法犯罪行为。
依法保护妇女儿童人身权利，严厉打击各类严重侵害妇女儿童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既是执法部门贯彻落实两纲的具体目标，也是公安机关维护社会稳定、构建社会和谐的一项重要工作。为此，公安机关：一是切实承担单位牵头职责，严厉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活动。2007年12月13日，由公安部牵头报批的《中国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计划（2008-2012年）》经国务院批准颁布实施。按照国家反拐行动计划要求，经国务院批准，公安部牵头建立了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综治办、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民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31个部门和单位组成的国务院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为推动国家反拐行动计划的有效落实，公安部积极承担牵头单位职责，认真落实反拐行动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具体工作，组织开展拐卖犯罪形势调研，研究起草联席会议办公室有关规章制度，进一步规范了联席会议办公室相关工作，协调督促各成员单位制定了本单位落实国家反拐行动计划的实施细则，及时确定了联席会议成员和联络员名单，支持配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国妇联、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外交部等成员单位和部门，组织召开了各类反拐培训班及研讨会。2009年1月，中央综治办会同公安部将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工作纳入对各省社会治安综治考核评比之中，制定下发了反对拐卖妇女儿童工作检查考核标准。2月，公安部正式下发了《关于公安机关贯彻实施〈中国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计划（2008-2012年）〉的意见》。3月，公安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综治办、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29部委联合下发了《〈中国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计划（2008-2012年）〉实施细则》。3月8日及6月1日，在反拐行动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的统一部署下，全国各地联合举行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反拐宣传活动。与此同时，公安部和全国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了对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打击力度。2009年4月9日，公安部部署在全国开展打击拐卖儿童妇女犯罪专项行动，以坚决遏制拐卖犯罪蔓延势头。
二是积极开展打击组织儿童流浪乞讨和强迫违法犯罪专项整治工作，认真做好流浪未成年人及聋哑青少年帮扶救助工作。根据中央综治委、公安部等6部门的联合通知精神，2006年12月下旬至2007年8月，全国公安机关开展了打击强迫诱骗未成年人流浪乞讨和强迫拐骗聋哑青少年违法犯罪专项整治工作。其间，共查处各类案件3600余起，抓获违法犯罪人员5000余名，铲除犯罪团伙320余个，解救未成年人8000余名。与此同时，各地公安机关大力加强与民政、共青团、妇联、残联等相关部门的协作配合，积极建立联席会议、信息通报、联合整治等长效工作机制，强化综合治理。针对有不良行为的流浪未成年人和聋哑青少年，部分地区公安机关成立了由社区民警、社区居委会等相关人员组成的未成年人帮教小组，及时开展教育、感化、挽救工作，防止他们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今年7月16日，公安部会同民政部、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卫生部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街头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和流浪未成年人解救保护工作的通知》。近期，公安部还将会同民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联合发布通知，部署在全国开展整治利用儿童乞讨和强迫违法犯罪集中行动。
三是开展查禁卖淫嫖娼工作。近年来，公安机关对卖淫嫖娼违法犯罪活动一直持续不断地予以打击整治，平均每年查获卖淫嫖娼案件14万余起，查获卖淫嫖娼人员25万余人。2009年6月26日，中央综治办、公安部联合召开了打击组织强迫妇女卖淫犯罪活动专项行动电视电话会议，部署开展为期三个月的打击组织强迫妇女卖淫犯罪活动专项行动，目前专项行动进展顺利，破获了一大批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妇女卖淫案件，带破了一批伤害、强奸、拘禁、绑架等案件。
三、深入推进维护校园安全“八条措施”，积极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确保学生在校人身财产安全。
校园是青少年健康成长的一个重要场所，也是公安机关维护儿童权益的的一个重要阵地。2005年，公安部推出公安机关维护学校和幼儿园及周边秩序八条措施，有力地打击和遏制了侵害在校学生的违法犯罪活动，强化了对校园周边治安的管控力度，提升了校园内部安全防范水平，增强了学生的法制意识和安全意识。“八条措施”实行以来，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侵害师生人身财产权利的刑事案件4.7万余起，查处治安案件8.3万余起；在校园周边增设治安岗亭5万余个，增设交通标志和交通安全设施25万余处；向校园派驻保安员16.6万余名，选派法制副校长或法制辅导员25万余名；深入校园进行消防检查241万余次。经过努力，全国发生的涉校刑事案件已连续3年呈两位数下降；在校学生的违法犯罪率持续出现新低，校园及周边治安秩序明显好转，师生和家长的安全感明显增强。
四、以青少年和妇女为重点，切实加大禁毒预防宣传教育力度，进一步提高妇女儿童防毒拒毒意识。
近年来，各地公安禁毒部门按照国家禁毒委员会的总体部署，会同教育行政、宣传、新闻出版、文化、广电、民政等部门和共青团、妇联组织大力加强全民禁毒教育，组织开展了中小学生毒品预防专题教育、“社区青少年远离毒品行动”和“不让毒品进我家”活动，有力地推动了禁毒宣传教育进学校、进社区、进家庭，有效提高了青少年和妇女儿童禁毒防毒意识。一是广泛开展中小学生毒品预防专题教育。从2003年开始，会同教育行政部门在小学五年级至高中二年级全面开展中小学生毒品预防专题教育，制定了《中小学省毒品预防教育大纲》，积极开展课堂教学和校外禁毒实践活动，重点加强了100所“中学生毒品预防教育活动示范学校”建设。二是集中开展“青少年远离毒品”行动。依托共青团组织开展青少年远离毒品”行动和禁毒志愿者行动，建立专门网站，开展网上禁毒展览、禁毒论坛和禁毒知识竞赛活动，重点加强了100所“社区青少年法律学校”建设。三是深入推动始终抓好防范新型毒品危害专题教育活动。经过不懈努力，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的禁毒意识进一步增强，抵御毒品能力不断提高，新滋生吸毒人员明显减缓。据统计，全国以海洛因为主体的新滋生吸毒人员由高发期的30%降至4.6%，35岁以下的青少年所占比例由85%降至51%。中小学生对毒品的认知和抵御能力明显提高。国家督导组2006年对418名中小学生的随机问卷显示，中小学生对毒品成瘾性的认识达到了99%。
多年来，各级公安机关在贯彻落实“两纲”工作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面临着一些亟需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各种社会矛盾较多，针对妇女、儿童的违法犯罪大量存在，一些新的犯罪类型层出不穷，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组织、强迫、引诱妇女从事色情服务以及组织、操纵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等犯罪现象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犯罪手段和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给公安机关打击治理工作带来新的问题和挑战。个别地方公安机关的领导对贯彻落实“两纲”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重视程度不够，没有把这些工作摆上中心位置来抓，各项保障措施不够健全，一定程度上影响打击、预防工作的深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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